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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开展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政策解读  

  依据《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》（中发﹝2019﹞25 号）和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﹝2019﹞5 号）精

神，吉林省民政厅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省残疾人联合

会 5 个部门联合制定了《关于开展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以

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现就该《指导意见》解读如下。 

  一、出台背景 

  开展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，是构建居家社区机构和互助养老相协调、医养

康养文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作，是养老服务补短板、强弱项的重

要举措。 

  一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政策要求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19 年 6 月印

发了《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》的通知，明确提出“到 2022 年，

全面建立居家社区探访制度，引导社区重点关注空巢、留守、失能、重残、计

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，月探访率达到 100%”“全面建立农村留守

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和基本制度，初步形成关爱服务体系”。国务院办公

厅 2019 年 3月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

号）明确要求“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”“建立健全定期巡访独居、空巢、

留守老年人工作机制，积极防范和及时发现意外风险”。2017 年民政部等 9部

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

7〕193 号），以及 2019 年民政部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地区农村留守

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19〕31号）提出，“精准聚集重点

对象、健全完善巡访措施、及时报告风险并进行干预、积极拓展关爱服务内
容”等要求。 

  二是建立健全养老服务制度体系的客观需要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

定》明确提出“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
系”。通过巡访关爱，一方面可全面摸清居家老年人底数和服务需求，另一方

面也对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搭建，进一步的加以完善。 

  三是政策衔接精准帮扶做好关爱服务的需要。巡访关爱制度的建立，可有

效、及时的发现和化解居家老年人的重大风险隐患。第一时间督促赡养人（扶

养人）妥善处置，并对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帮扶。必要时协助老年人向



有关部门及时申请紧急救援和政策救助，做好救助政策对接，防止冲击社会道

德底线的事故发生，让居家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幸福感、更有获得感。 

  二、目标任务 

  总体目标分三步走：第一步到 2020 年底，全省所有县（市、区）完成独
居、空巢、留守、特困、高龄、失能、重残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摸底排

查工作，逐人建立电子台账。根据老年人实际情况，开展巡访关爱。在部分市

县开展巡访关爱试点工作，探索工作模式，积累工作经验。第二步到 2021 年

底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完成所有居家老年人摸底排查工作，逐一建立电子台账。
第三步到 2022 年，全省居家老年人巡访、帮扶、服务三位一体的关爱体系初步

形成，巡访关爱活动普遍开展，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全面提升，全社会养老、孝

老、敬老氛围更加浓厚。 

  三、重点内容 

  对居家老年人全面开展摸底排查，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和现实需求。针对
老人实际情况，尊重老人个人意愿，确定巡访人员、巡访方式（电话巡访、线

上巡访和现场巡访）和巡访频次（周访、月访和季访），并对生活遇到困难或

重大家庭变故的，要做好有关政策对接；对有养老服务需求的，要协调予以帮

助。依托《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系统》，对居家老年人逐一建立电子台账。 

  重点从 5个方面对居家老年人开展巡访关爱。一是健康方面：通过评估观

察和询问，了解老年人表达能力、行动能力、反应能力、疾病情况、精神状况

等。二是经济方面：了解老年人是否存在衣食住行医等方面的困难，是否纳入

相应救助保障政策，相关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等。三是安全方面：了解老年人家

庭水电暖气设施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，是否有适老化设施（如：扶手、拐

杖、轮椅或助浴椅）需求等。四是需求方面：了解老年人是否有生活照料、康

复护理、精神慰藉方面服务需求。五是特殊情况：了解老年人居住环境是否睦

邻，家庭是否发生重大家庭变故，是否因受到突发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等影响造成生活困难，是否有救济措施等 

  四、惠及民生范围 

  2020 至 2021 年，重点对全省独居、空巢、留守、特困、高龄、失能、重

残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 8 类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巡访关爱工作；2022

年，对全省 60 周岁及以上常住居家老年人全面展开巡访关爱。 

  政策文件：关于开展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工作的指导意见 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7981/xxgkmlqy/202007/t20200703_7299878.html

